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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住建综〔2025〕121号 签发人：陈 雯

福州市鼓楼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明确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

招投标有关时间节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，避免因

时间延误导致程序违规或项目延期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

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实施条例》《福建省招标投标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现就我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

过程有关时间节点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要时间节点及法律依据

1.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发售期：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

文件的发售期不得少于 5日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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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第十六条）

2.澄清、修改：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资格预审申请

文件或者投标文件编制的，招标人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

截止时间至少 3日前，或者投标截止时间至少 15日前，以书面

形式通知所有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；不

足 3日或者 15日的，招标人应当顺延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或

者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
第二十一条）。

3.资格预审或招标文件异议：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

3日内作出答复；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二条）。

4.招投标文件提交：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

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，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二十四条）。

5.开标：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

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三十四

条）。

6.中标候选人公示：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3

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 3日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）。

7.中标结果异议：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

答复；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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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中标结果公示：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三日内，

将下列有关中标结果的事项在省人民政府指定的信息网络上公

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十日（《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第》四十九条）。

9.确定中标人、发出中标通知书：招标人应当在收到评标报

告后十五日内，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

标候选人，确定中标人，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（《福建省

招标投标条例》第四十八条）。

10.合同签订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

起三十日内，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

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四十六条）。

11.招投标书面备案：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

日内，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四十七条）。

二、责任分工

1.招标人：负责监督各环节时间节点，确保程序合法。

2.招标代理机构：负责具体执行，提前提醒招标人关键时间

要求。

3.监管部门：在招标条件备案时，向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

发出工作提醒函，并通过电子招投标系统或日常检查监督时限执

行情况。对因主观原因导致超期的单位，依法记入信用档案或约

谈整改。

三、适用范围

本通知适用于鼓楼区区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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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项目。

福州市鼓楼区住房和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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